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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《电力生产事故调查暂行规定》的认识(2006年第2期)

作者：邬意惠 点击：154 

 

   〔摘  要〕  通过与原国家电力公司2000年修订的《电业生产事故调查规程》对比，阐述了国家电

力监 

管委员会于2005-03-01施行的《电力生产事故调查暂行规定》的特点，并列出了部分需执行的国家有

关规定的相关条文，同时还对规定存在的不足发表了看法。 

   〔关键词〕 电力生产；事故调查；新规实施 

    由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颁布的《电力生产事故调查暂行规定》(下称新《调规》)已于2005-03-0

1施行，该规定替代了原电力工业部1994-12-22发布的《电业生产事故调查规程》。 

    在网厂分开2年后，电监会积极行使电力安全监管职责，在国家层面统一对电力生产事故的分

类、定级及事故调查、统计报告的相关工作作出规定，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。现对照原国家电力公司

2000年修订的《电业生产事故调查规程》(下称旧《调 

规》)，结合笔者的理解，谈谈新《调规》的特点。 

 

1  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接轨更加紧密 

 

    (1) 在电力生产人身事故的认定上与国家法规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处理规定》中事故的分

类相统一，该规定中人身事故分类的解释为： 

    轻伤事故——指职工负伤后休1个工作日以上，构不成重伤的事故； 

    重伤事故——指1次事故中发生重伤、无死亡的事故； 

    死亡事故——指1次事故中死亡职工1～2人的事故； 

    重大死亡事故——指1次事故中死亡3人及以上的事故。 

    新、旧《调规》对电力生产人身事故的分类标准可归纳如表1所示。 

    可见，旧《调规》对人身事故的分类较粗，如一般人身事故，按照其定义，1人轻伤、重伤或死

亡均定性为一般人身事故；而新《调规》对人身事故的分类更加严密，与国家法规的统一性更强。 

    (2) 在对火灾事故的定义、等级划分和标准上与公安部、劳动部、国家统计局1996-12-03颁布

实施的《火灾统计管理规定》和公共安全行业标准《火灾直接财产损失统计办法》（GA185-1998）相

统一，即： 

    特大火灾——死亡10人及以上；重伤20人及以上；死亡、重伤20人及以上；受灾50户以上；直接

财产损失100万元以上； 

    重大火灾：死亡3人及以上；重伤10人及以上；死亡、重伤10人及以上；受灾30户以上；直接财

产损失30万元以上； 

    一般火灾：不具有前2项情形的火灾。 

    旧《调规》中没有对火灾的专门定义和定级，只是根据火灾所造成的后果归入到人身事故或设备

事故。但对电气设备发生电弧引燃绝缘(包括绝缘油)、油系统(包括油罐)、制粉系统损坏起火等归属

电力设备事故这一规定，新、旧《调规》还是一致的。 

    (3) 对员工的定义更加符合《安全生产法》的规定。 

    旧《调规》中，职工是指以企业支付工资的各种用工形式的人员，包括固定工、临时工和企业招

用的临时农民工、退休人员等；新《调规》中，职工是指企业中各种用工形式的人员，包括固定工、

合同工，临时聘用、雇用、借用的人员，以及代训工和实习生。两者的区别就是新《调规》对职工的

定义中取消了“以企业支付工资”这一定语，堵住了电力企业原来利用这一限定语把临时工用合同的

形式转移到规定之外的漏洞，突出了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主体的概念。 

    (4) 对外单位人员在从事电力生产有关的工作中发生的人身事故，在电力企业负有责任的确定上

增加了“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或者协议中未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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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内容，与《安全生产法》第86条对生产经营单位发包生产经营项目的规定相统一。 

    (5) 电网事故定级上对城市规模的划分，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》相统一。 

    特、重大电网事故中对一个城市的供减负荷率是以该城市的政治、经济2方面的重要性来确定

的，旧《调规》只考虑了城市的等级(直辖市、省会城市、单列城市、地级市)；新《调规》既考虑了

城市的等级，也考虑了城市的规模，对大、中、小城市的确定，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》相

一致，这是因为，就经济实力来说，我国不少单列市已超过省会城市。 

    (6) 人身事故、火灾事故、交通事故和特大设备事故的调查与国家有关规定相统一。 

 

2  更加适应当前电力体制改革新形势的要求 

 

    (1) 注重对电网、用户和社会造成严重后果及影响的不安全事件的监管，仅对各类一般及以上的

电力生产事故作出相应规定，一般事故以下的如人身重伤、轻伤，设备一类、二类障碍，电网一类、

二类障碍的异常情况由电力企业自行管理。 

    (2) 取消了对于事故的具体责任归属和上级主管单位认定事故的条款。事故的性质和责任归属由

事故调查组在事故调查清楚的基础上认定，而事故调查组的成员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组成，杜绝了事故

管理上的随意性。 

    (3) 放宽了设备事故的认定标准。一是同级事故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金额增大一倍左右，如旧

《调规》规定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 000万元的为特大设备事故，而新《调规》则定为2 000万元以上；

二是对于重大设备事故的认定，删除了对主设备损坏而需要修复时间的限制，除了根据直接经济损失

的金额值来确定外，仅有第12条：装机容量400 MW以上的发电厂，一次事故造成2台以上机组非计划

停运，并造成全厂对外停电的，确定为重大设备事故；三是对一般设备事故确定中对主设备的停运时

间由原来的8 h放宽到24 h，并取消了提前6 h提出申请并得到调度批准情况下，发电机组停运时间超

过168 h或输变电设备停用时间超过72 h的限定。 

 

3  事故的组织调查工作归属明确 

 

    (1) 特大人身和设备事故，按照国务院《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》执行，即按照事故发

生单位的隶属关系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归口管理部门组织成立特大事故调查

组，负责事故的调查工作。 

    (2) 重大人身事故，按照国务院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处理规定》执行，即按照企业的隶属

关系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企业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会同同级劳动部门、公安部门、监察部

门、工会组成事故调查组，进行调查。 

    (3) 一般人身事故，由企业主管部门会同企业所在地设区的市(或者相当于设区的市一级)劳动部

门、公安部门、工会组成事故调查组，进行调查。  

    (4) 火灾事故，按照《火灾事故调查规定》(公安部第37号令)执行，即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

消防机关对行政区域内的火灾事故发展实施调查工作。 

    (5) 交通事故的组织调查工作，根据2004-05-01实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中

相关规定执行。 

    (6) 特大电网事故、重大电网事故、重大设备事故由电监委组织调查。 

    (7) 一般电网事故、一般设备事故由发生事故的单位组织调查。 涉及电网企业、发电企业等2个

或者2个以上企业的一般事故，如在进行联合调查时发生争议，一方申请电监会处理的，由电监会组

织调查。 

 

4  存在的不足 

 

    (1) 需进一步明确电力生产事故调查组的成员，如对重大人身事故的调查，国家规定是按照企业

的隶属关系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企业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会同同级劳动部门、公安部门、

监察部门、工会组成事故调查组，进行调查。就目前的电力行业格局及职能划分，安全生产上电监会

是电力行业的主管部门，但各省(市、自治区)没有电监会，那么区域电监局是否可替代这一位置；同

理，城市监管办公室是否参与一般死亡事故的调查。作为一项行业规章，笔者认为有必要明确。 

    (2) 对一般人身伤亡事故是指1次死亡1～2人的事故(包括多人轻伤和重伤的事故)，笔者认为范

围确定还可再细些，其中“多人”具体的人数是多少，最好有个范围，便于各类电力企业在制定相应



的制度时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。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收稿日期：2005-09-0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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